
專技居留港澳居民申請定居温馨提醒
港澳居民經許可居留一定期間符合規定者得申請定居，定居許可
之審查重點如下：

1.
申請人須提供臺灣專業考試及格證書、從事與專業有關之工作證明、
勞動部之工作許可函（不限原專業領域）等相關證明（以上擇一即
可），以符合專技移民之條件。

2.

如為護理人員，請注意我國護理師考試須領有相關學歷之畢業證書，
並須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，如因教育體制不同無實習成績者，可於
金門大學、大葉大學、中山醫學大學、弘光科技大學、大仁科技大
學、元培醫事科技大學、亞東科技大學、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及
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等校補學分以取得實習成績，以利報考我國
護理師考試。

經許可居留一定期間並非必然取得定居許可，尚須視個案是否符合條件而定。小叮嚀


